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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会计处理若干问题浅析

陈兆江（教授），李若纯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本文对固定资产后续支出中的更新改造问题、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集团企业折旧政策统一等进行

探讨，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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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型固定资产后续支出中的更新改造问题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固定资产投入使用过程

中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修理费用支出等。后续支出的处

理原则为：符合固定资产资本化确认条件的，应当计入固

定资产成本，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但实际

工作中被替换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的会计判断，经常被

会计工作者视为疑难事项。一是被改造的固定资产大多

只有资产的整体账面原值，没有各部件的价格备查。二是

进行更新改造的固定资产一般年代较为久远，被更换部

件的历史成本价格不好询证。三是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

有的当前更换的大型部件价格甚至与被更新改造的固定

资产的整体价格相差无几。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一

种部件现价占比法进行会计判断的折价方法。

假设甲工厂 2014年 1月需对2006年 1月购置的一大
型固定资产甲设备进行更新改造。甲设备原价为 300万
元，原预计使用年限15年，预计残值率为2%，采用直线法
计提折旧。更新改造中换下部件A，A部件在资产中没有
价格备注且历史价格无法询证，新更换上的部件价格为

200万元，但能了解到甲资产这类设备虽然有改进但目前
仍然有厂家在生产，价格约为800万元。
折价方法如下：

换下部件A的账面原值=300×（200/800）=75（万元）
换下部件A的折旧=300×［1×（1-5%）］/15×10×（200/

800）=47.5（万元）
换下部件A的账面价值=75-47.5=27.5（万元）
会计分录为：①2014年 1月，将固定资产转入在建工

程：借：在建工程110，累计折旧190；贷：固定资产300。②改
造期间发生的成本：借：在建工程 200；贷：工程物资——
专用材料200。③扣除被替换部分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借：
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27.5；贷：在建工程27.5。
④2014年改造结束时，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借：固
定资产282.5；贷：在建工程282.5。

二、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

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

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但

在实务操作中，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对

其使用寿命又有多大的影响，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明确的

细分。本文以A集团公司下的发电企业为例，制定固定资
产使用寿命调整制度。

A集团公司根据检修、技改对设备使用寿命的影响，
制定发电企业大修、技改后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制度

（发电及供热设备部分）如下：

假设A集团公司内一发电厂对 1号汽轮发电机组进
行了A级检修，预计增加1号发电机使用寿命2年，1号汽
轮发电机组固定资产原值20 000万元，原折旧年限16年、
残值率 4%，年折旧率 6%，年折旧 1 200万元，该设备已使
用年限为6年。大修后（固定资产原值不变）调整年折旧如
下：调整后年折旧=（20 000-1 200×6-20 000×4%）/（16-
6+2）=1 000（万元），延长使用寿命后的年折旧率=1 000/

项目名称

一、检修项目

二、技改项目

根据技改立项批准文件和技改后评估确定的设备寿命延长时间综合
评判

检修级别

A级大修
（扩大性
大修）

B级一般
性大修

C级

检修目标

对发电机组进行全
面的解体检查和修
理，保持、恢复或提
高设备性能

针对性地处理缺陷，
对机组部分设备进
行解体检查和修理

少量零件的更换及
设备的消缺、调整、
预防性试验

预计增加设备
使用寿命（年）

2 ~ 3

0 ~ 1

0

检修周
期（年）

4 ~ 6

2 ~ 3

1

表 1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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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0×100%=5%。

三、集团企业折旧政策的统一

企业折旧政策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分类、分类固定资

产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残值率等。集团企业为统一规

范固定资产折旧成本计量，一般要对集团内同类企业的

折旧政策进行统一。

1. 集团企业折旧政策年限的统一是相对的。
统一的实质和核心是固定资产的各项耗费与固定

资产使用效率的产出（配比原则）的一致性。因此

要求集团企业对判断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和净

残值的方法、原则、标准的统一才是实质性统一，

包括用同一方法、同一原则和同一标准判断固定

资产的有形损耗、无形损耗等。

2. 集团企业统一折旧政策的基本方法。
（1）集团企业统一的折旧年限、残值率是企业折旧政

策统一的基本标准。如果没有这一基点，集团企业的折旧

政策就没有准绳，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管理就会失范。会

计准则要求的企业每年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

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其中使用寿命的变化是预期

使用寿命与基本标准确定的使用寿命相比发生变化的调整。

（2）新建企业、新购建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统一。
如集团内的新建企业、新购建的固定资产，所有固定资产

使用起点年限均为零年，假定环境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这

类企业和固定资产在集团内即可直接使用同一分类折旧

年限。对环境上有重大差异者，根据集团制定的环境差异

影响固定资产寿命标准，对折旧年限和残值进行增减判断。

假如A集团企业内部有发电企业、制造企业、煤炭采
掘企业和船运企业等。以其中的发电企业为例，A集团固
定资产折旧管理办法规定，发电企业固定资产折旧采取

直线法，具体如表2所示：

以上为A集团企业下的发电企业分类折旧政策的基
本标准。新建电厂和新购建的固定资产可直接应用以上

折旧政策，其他情形可在此表的基础上调整。

（3）集团公司新收购或并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的统一（这里不考虑并购有可能产生的固定资产评估增

减值）。由于被收购企业原执行的折旧政策与收购集团的

折旧政策可能存在差异，这样就需要进行调整统一，使被

收购企业执行收购集团的折旧政策。

假设 A集团公司对乙发电公司进行了股权收购，
收购后对乙发电公司控股，并对乙发电公司原折旧政策

进行调整统一。乙发电公司被收购前的折旧情况如表 3

所示：

乙发电公司1号汽轮发电机收购前进行过三次检修，
经A集团公司核查乙发电公司检修情况，其中：一次相当
于A集团的A级大修，两次相当于B级大修，但乙发电公
司未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及相关的年折旧和折旧年

限。A集团现对乙发电公司折旧政策调整如下：
根据表 2，折旧年限应由 20年调整为 16年，三次检

修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影响：一次 A级大修增加 2
年，两次B级大修增加共计2年。调整后，年折旧=（25 000-
9 600-25 000×4%）/（16-8+2+1+1）=1 200（万元），年折
旧率=1 200/25 000×100%=4.8%。
四、需要注意的方面

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后续支出应用上述方法的前

提是，该设备现在还在继续用于生产，只是价格发生了较

大变化，设备结构和工艺没有重大变化。该方法一般适用

于大型且设计和技术较成熟稳定的设备，如设备降价也

可使用该方法反向调整。对固定资产买价以外的费用如

安装费、运输费、税费，要扣除或综合考虑。当固定资产零

整比（固定资产全部部件价之和与整体售价之比）差异较

大时，可询证生产厂家零整比调整其差异。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和折旧政策统一，首先要避

免这些行为演变成为调整利润的手段，因此企业不但要

建立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制度，还要建立固定资产使用寿

命调整办法和折旧政策统一制度，确定其判断方法、原

则、标准，把握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调整、固定资产折旧政

策统一的实质性要求，制度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制度

内容应涵盖固定资产的修理、技改、企业并购、固定资产

政策环境差别调整、法律限制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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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分类

1、发电及供热设备

2、变电设备

3、配电设备

4、自动化及仪器仪表

5、机械设备

6、运输设备

7、管理设备

8、房屋及建筑物

折旧年限

16

12

10

6

8

8

5

30

残值率

4%

4%

4%

4%

4%

2%

0

1%

折旧率

6%

8.00%

9.60%

16.00%

12.00%

12.25%

20.00%

3.30%

表 2 集团固定资产折旧基本标准

固定资产
分类

1、发电及
供热设备

其中：
1号汽轮机

其他略

固定资产
原值

50 000

25 000

已使用
年限

8

8

折旧
年限

18

18

残值
率

4%

4%

折旧
率

5.33%

5.33%

年折
旧

2 667

1 333

累计已
提折旧

21 333.33

10 666.67

固定资
产净值

28 666.67

14 333.33

表 3 乙发电公司被收购前的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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